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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環境衞生指引 – 照明  

工作間有充足的照明，僱員們才可以從事各項工作，並保障活動時的安全。天

然照明是良好的方法，但是，由於多種因素，例如天空的陰晴變化、季節、窗

戶距離和大小不一樣，天然照明的供給並不穩定。人工照明便有需要作為補充

天然方法的不足之處。現代的戶內工作地點，普遍十分依賴人工燈光照明。燈

光照明，可以幫助僱員從事精細的工作，提高準確程度，改善工作效率。同

時，亦會改善室內佈置的觀感，顯出顏色和線條的要點。 

 

照明的供應  

在戶內的人工照明設備，應能提供足夠的光線，防止意外和保護視力。然而，

太強的光線，亦會損害眼睛，做成眩光或眼睛疲勞現象。在下表，本指引提供

了一些照明的標準，以供讀者參考。 

 

照明標準 

工作間內，一般活動的照明標準，可以參考下列例子: 

項目 活動的位置或範圍 理想的平均照明度 

(勒克司) 

備註 

1. 辦公室 

 一般辦公室 500  

 電腦工作台 500 或需局部照明，以供閱讀文件 

 繪圖檯 750 宜提供局部照明 

 其他地方，如文件存檔、接

待處和接線生 

300  

2. 銀行 

 櫃檯、辦公室範圍 500  

 公眾地方 300  

3. 商店及超級市場 

 一般地方 500 須提供光源，照明垂直表面 

 收銀處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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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活動的位置或範圍 理想的平均照明度 

(勒克司) 

備註 

4. 圗書館 

 一般地方 300  

 櫃檯、書籍修補及分類 500  

 書架 150 須提供光源，照明書架下方的垂

直表面 

 書檯 300 或需局部照明 

5. 學校 

 課室、實驗室 500  

 美術室、家政室 500 宜提供輔助局部照明 

 音樂室、室內運動場 300  

 工場 300 宜提供輔助局部照明 

6. 生產及製造工場 

 主要控制室 500  

 處理危險物品 500 若空氣可能含有腐蝕性或爆炸性

氣體，宜選用特殊照明設備 

 處理非危險物品 200  

 自動工序 200  

 簡單的裝配工作，粗略的檯

面、機械及檢查工作，例如

重機械裝配 

300  

 中度的裝配、檯面、機械及

檢查工作，例如汽車車身裝

配 

500 或需局部照明 

 裝配精細配件，精細的檯

面、機械及檢查工作，例如

電子零件裝配、線路版檢查 

1000 宜提供局部照明，須小心控制強

光反射 

 裝配極精細配件，極精細的

檢查工作，例如衣服檢查、

手錶製造 

1500 宜提供局部照明，須小心控制強

光反射 

7. 分發及儲存 

 貨物裝卸區 150  

 拆貨、分類 200  

 儲存大件物品 100 若須閱讀細微部份，以識別物

品，則需提供輔助局部照明 

 儲存細件物品於架上 300 若識別困難，宜提供輔助局部照

明 

 分發櫃檯、管貨員桌面 500 或需局部照明 

 包裝及發送 300  

8. 飲食服務 

 蔬菜清洗、預備及食物分配 300  

 食物預備及烹煮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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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活動的位置或範圍 理想的平均照明度 

(勒克司) 

備註 

 食物儲存室 150  

9. 一般樓宇範圍 

 入口、大堂、等候室、門房 200 小心避免戶外和戶內有突然的照

明度改變 

 詢問處 500 或需局部照明 

 走廊、通道、樓梯、電梯 100  

 鍋爐房、機器房、電力房 200  

 戶內停車場 50  

 戶外停車場 10  

 緊急設備位置 50  

 緊急照明 10 正常電力供應停止時，自動操作 

10. 建築工地 

 清理工地、挖地 200 或需手提局部照明 

  

備註: 最低照明度-  

(1) 項目 1至 8的活動位置或範圍內的平均照明度不應低於理想平均照明度的三份之一。 

(2) 項目 9 及 10 列出的活動位置或範圍內的平均照明度不應低於理想平均照明度的十份之

一。 

參考資料: 

(1) Chartered Institution of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s (CIBSE), Code for Interior Lighting, 
London, 1994. 

(2)Canada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s, Part VI. 
 

照明評估  

如讀者想認識照明評估及使用測光錶量度照明水平的基本概念，請參閱本處印

製的《工作間的照明評估》。 
 

 

查詢 

如你對本指引有任何疑問或想查詢職業健康及衞生事宜，

請與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聯絡： 

地址：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號海港政府大樓 15樓 

電話：2852 4041 

傳真：2581 2049 

電子郵件：enquiry@labour.gov.hk 

投訴 

如有任何關於不安全工作環境

及工序的投訴，請致電勞工處

職安健投訴熱線 2542 2172。所

有投訴均會絕對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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